	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系友會獎助學金申請項目
 104.02.26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

	項目
	申請條件
	獎助金額
	申請方式

	成績優異
	前學年度成績平均80分以上且為全班前15％。(以家境清寒者或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為優先，每班1名)
	$5,000
	於每學年度第2學期開放申請前一學年度之獎助，憑成績單正本一份及申請表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申請日期另行通知。

	清寒
助學金
	檢附申請書、自傳、清寒證明文件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
	$10,000
	每學年三名，每名新臺幣壹萬元整。

	系學會
補助項目
	1. 迎新宿營$10,000
2. 大財盃$5,000
3. 財政週$5,000
	於活動辦理前於系辦填寫申請表，並於活動結束後檢附單據核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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